福安市祥和气体有限公司重整意向投资人招募公告
福安市祥和气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和气体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已由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6年5月15日作出（2026）闽09破1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并指定福建知信衡律师事务所、福州中恒大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联合担任管理人。为盘活公司优质资产、保障各方合法权益、推动企业重整再生，管理人现面向社会公开招募意向投资人，公告如下：
一、公司基本情况
祥和气体公司住所地位于福安市赛岐开发区大留村，营业范围为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移动式压力容器/气瓶充装；检验检测服务；安全生产检验检测。（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水泥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拥有成熟的工业生产场地与经营性资产，具备重整盘活与持续经营的基础条件，注册资本为2000万。
二、核心资产概况
公司资产规模较大、区位优势突出，核心资产包括：
土地资产：福安市赛岐开发区大留村工业用地两块，总面积15564.35平方米（2542.65平方米、13021.7平方米），工业用途合规，交通便利，开发利用价值高。
建筑物及设施：建有生产厂房、办公用房及附属配套设施，适配气体生产经营场景，可直接使用或升级改造。
其他资产：含生产设备、存货、应收账款等经营性资产，资产结构完整，具备快速整合运营条件。
注：以上资产情况仅供意向投资人参考，祥和气体具体资产情况最终以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准。管理人不保证现有设备设施能够完整投入使用，需要意向投资人实地查看判断。意向投资人可随时联系管理人进一步获取相关详细信息。
三、招募说明
本次招募系管理人为掌握和判断重整的可能性而初步面向社会公开招募投资意向人，招募情况将作为债权人、债务人、出资人及债权人会议等相关主体决定是否申请将本案转入破产重整的重要参考和依据。祥和气体能否转入破产重整须根据公司资产、负债情况以及意向投资人情况等各种因素综合考量，最终须报请人民法院审查决定。本公告不构成投资祥和气体的要约，本管理人对能否转入破产重整程序亦不作任何承诺。意向投资人可在破产宣告前随时联系本管理人，以进一步获取祥和气体业务、资产、负责等具体信息。意向投资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中介机构开展尽职调查，管理人将积极配合。
四、投资人基本条件
主体资格：依法设立的企业法人、非法人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信誉良好，无重大违法违规及失信记录。
资金实力：具备充足的投资资金与风险承受能力，可按期足额支付投资款。
行业优势：拥有气体生产、化工、工业投资、资产重组等相关经验或资源者优先。
合规要求：认可破产重整相关规则，接受管理人监督，配合尽职调查、方案制定等工作。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五、投资流程
报名登记：提交报名材料完成备案。
资格审核：管理人审查确认合格投资人。
提交方案：递交重整投资方案（含投资金额、经营计划、债务清偿等）。
评审选定：综合评审择优确定最终投资人。
签约执行：签订投资协议，推进重整落地。
六、报名要求
投资意向人可在宣告破产前向管理人报名，报名时需提交的材料以下材料：
(1)主体证明文件：企业法人或非法人组织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文件、授权委托书原件等，自然人应提供身份证等主体资格证明文件；
(2)意向投资人简介(包括但不限于主体资格、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人、主营业务、资产负债等);
(3)初步的重整投资思路、方案；
(4)报名意向书(附件1)
七、报名时间及联系方式
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6月15日下午5点前
报名地点：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浦上大道万达广场A2座21层
联系人：高律师15005003903；林律师15659993660
八、其他事项
本次招募公开、公平、公正，不收取任何报名费用，投资人参与费用自理。
管理人对报名信息及尽调资料承担保密义务。
管理人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招募流程，本公告最终解释权归祥和气体公司管理人所有。
福安市祥和气体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6年6月1日










附件一
              福安市祥和气体有限公司
             意向投资人报名意向书
	意向投资人名称
	

	意向投资人简介  (包括基本情况、主营业务等，联合体应分别进行说明 )
	

	投资意向概述
(包括拟投资方式、投资款项金额等 )
	

	


意向投资人通讯方式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箱：

	
	地址：



意向投资人(签章):
2026年 月     日
